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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环境规制对海洋陆源污染的非线性
影响及机制研究

徐菊，杨春燕

（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上海 201306）

摘要：基于 2012—2023 年中国沿海 11 个地区的海洋环境陆源污染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

型、门槛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强制性环境规制对海洋环境陆源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 

（1）强制性环境规制与海洋环境陆源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环境规制达到一定强度后

可以持续降低海洋环境陆源污染；（2）门槛效应回归检验表明，强制性环境规制对海洋环境陆源

污染治理的负向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3）机制检验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在强制性环

境规制与陆源污染治理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即强制性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激发企业进行绿色技术

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降低海洋环境陆源污染。为提高我国海洋环境陆源污染治理水平，应构建跨

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分阶段优化环境规制强度，促使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以平

衡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为陆源污染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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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onlinear Impact and Mechanisms of Mandator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Land-Based Marine Pollution

XU Ju，YANG Chuny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Shanghai 201306，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land-based pollu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in 11 provinc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from 2012 to 2023，the impact of mandator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land-based pollu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is investigated by using fixed-effects，threshold regression，and mediated-effects models． 

It is found that：（1）There i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dator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marine land-based pollution，and wh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reaches a certain intensity，it can continue to 

reduce the land-based pollu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2）The regression test of threshold effect shows that 

there is a single-threshold effect in the negative impact of mandator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management 

of land-based pollu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3）Th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green techn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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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国作为世界海洋大国，拥有 1.8 万多千米的

大陆海岸线、1.4 万多千米的海岛岸线和 300 万平

方千米的管辖海域总面积。为实现海洋生态环境的

可持续发展，促进人海和谐共生，中国沿海地区在

治理海洋环境陆源污染方面承担着重要作用。陆地

的污染严重影响着近岸海水水质，使海洋环境保

护面临巨大挑战。据统计，全球约 80％的海洋环

境 污 染 来 源 于 陆 源 污 染（Land-primitively Based 

Sources Pollution，LBSP）［1］。随着城镇化和工业

化的快速发展，人类活动产生的污染物通过大气、

排污管道、河流和地下水等多种途径排入海洋［2］。

近年来，中国政府为遏制海洋环境陆源污染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1990 年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该条

例是中国首部专门针对陆源污染出台的法规，明确

了陆源、陆源污染物等相关概念。针对陆源污染，

2023 年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进一步强调了陆源污染在海洋环境治理中的重要

性。沿海各省份在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源污染方面

也积极开展实践。以《渤海碧海行动计划》为例，

该计划是我国首个针对陆源污染与近海污染协同治

理的纲领性文件。其创新性地采用了“纵”“横”

结合的管理模式，由国务院首次联合相关省市及部

门，从区域层面推进陆源污染的重点防治工作：一

方面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实行垂直管理，另一方

面推动中央与地方的跨区域、跨部门协作，实现横

向统筹治理。经过长期努力，中国在海洋环境陆源

污染治理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近岸海域水质总

体得到明显的改善。然而，2023 年《中国海洋生态

环境状况公报》显示，虽然我国管辖海域水质稳中

趋好，近岸海水水质持续改善，但是辽东湾、长江

口、杭州湾、珠江口等近岸海域仍以劣四类海水为

主。这一现状深刻表明，重点海域的环境承载力尚

未实现根本性转变，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入

海河流水质改善与近海生态修复等关键环节依然面

临巨大压力。尽管顶层设计与管理模式已取得历史

性突破，但要彻底扭转部分近岸海域长期积累的污

染态势，实现海洋生态环境的根本性好转，治理工

作仍任重道远。

环境规制作为地方政府干预环境治理的重要工

具，研究环境规制与海洋环境陆源污染的关系，对

实现海洋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4］。当

前关于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文献较为丰

富，已有不少学者对环境规制的有效性进行了研

究［5］，但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现有研究主要可归

纳为以下 3 种观点：①环境规制能够有效抑制环境

污染。该观点可分为“创新补偿论”和“强制减排

论”，其中“创新补偿论”主要依据波特假说，认为

恰当的环境规制能够产生“补偿”效应［6］，长期合

理的环境规制能够有效降低环境污染［7-8］。一系列的

实证研究验证了波特假说在海洋领域的适用性［9］。

“强制减排论”则认为，政府实施环境规制可以通

过向排污者征收排污费，以增加企业的环境成本，

从而减少污染的排放［10-11］。②环境规制会加剧环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play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mandator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land-

based pollution management，that is，mandator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n reduce land-based pollution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by stimulating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land-based pollution in China’s marine environment，a cross-

regional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mechanism should be constructed to optimize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phases，to promote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to balance the dual objectives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management of land-based pollution.

Keywords：Environmental regulation；Land-based pollution；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Synergistic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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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污染。相关解释可分为“成本遵循论”和“绿

色悖论”。其中，“成本遵循论”认为，环境规制

加重了企业的成本负担，不仅难以激励企业进行技

术创新，反而会促使企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驱动

下扩大污染排放［12］。持“绿色悖论”的学者则主

张，环境规制力度的增强会促进能源生产加大开采

力度，企业希望在新的环保标准实施前销售能源资

产，从而导致污染的急剧膨胀［13］。③环境规制与

环境污染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例如，Wang 等［14］

认为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当环境规制水平较低时，企业会尽可能地规避环境

监管，环境规制并不能有效减少环境污染，只有在

环境规制达到一定阈值时，环境规制才有助于减少

环境污染。Ye 等［9］的研究也表明，环境规制与海

洋环境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

综上所述，当前学界虽已围绕环境规制与环境

污染的相互影响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但相关

成果多集中于泛化的环境污染领域，对海洋环境领

域的关注相对有限；即便偶有涉及环境规制与海洋

污染的研究，也主要聚焦于海洋环境污染本身，鲜

有研究专门针对海洋环境中至关重要的陆源污染问

题予以深入探讨。由于海洋环境治理的根源在陆

地，若想实现海洋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治理陆源污

染是保护海洋环境的重要一环。为此，本文将聚焦

于海洋环境陆源污染问题，重点探讨强制性环境规

制对其的影响，以期为制定科学的海洋环境陆源污

染治理措施提供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强制性环境规制对陆源污染的直接影响

强制性环境规制是指政府凭借公权力，通过制

定具有法律强制力的环境质量标准、排放限额、技

术规范等统一规则，并直接以行政许可、监督检查

和行政处罚等强制手段确保其执行的环境治理模

式。其典型政策工具包括污染物排放浓度与总量标

准、强制性技术准入、非交易性质的排污许可证，

以及对超标排污企业实施的限期治理、停产整治乃

至强制关停等措施。该模式以行政指令的确定性和

强制性为核心特征，区别于通过调整成本收益来引

导企业自主选择减排方式的市场激励型规制，也不

同于依靠企业社会责任与声誉机制驱动的自愿型规

制，构成了环境政策体系中具有底线约束作用的刚

性力量。由于海洋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海洋环境所

带来的负外部性通常需要政府制定相关的环境规制

予以应对［15］。在利用环境规制手段控制环境污染

时，政府往往通过征收排污费和环保税等方式提高

企业的污染控制成本，从而减少能源消耗进而遏制

环境污染［16］。部分学者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征收

环保税和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来增加企业的生产成

本和污染控制成本，从而减少污染［17］。但也有部

分学者对此观点提出了质疑［13］。对于环境规制与

环境污染的关系，有学者认为二者之间呈“U”型

关系［18-19］，也有学者认为二者呈倒“U”型曲线关

系［14,20–23］。针对不同污染水平地区环境规制的效

果，有学者认为在污染严重的地区环境规制的作用

更加显著［24］，也有学者认为市场型环境规制在污

染较低的区域更为有效［25］。可见，环境规制对陆

源污染的作用效果存在区域差异［26］。环境规制对

陆源污染的影响呈现倒“U”型的理论机制在于，

其通过合规成本效应、逃避监管行为与创新激励效

应的动态博弈，在不同规制强度区间主导了企业的

差异化行为响应：在低规制强度阶段，由于排放标

准宽松、执法力度不足，企业的合规成本相对较

低，而逃避监管的预期收益高于潜在罚金，这促使

企业普遍采取“末端应对”策略甚至通过“给监测

设备戴口罩”、私设暗管等恶意手段规避监管，导

致规制实际威慑力有限，陆源污染持续加剧；当规

制强度跨越特定阈值后，持续的高合规成本与严厉

处罚风险使逃避监管行为不再经济，企业为降低长

期运营压力被迫进行生产流程优化或绿色技术创

新；同时，严格的环境准入标准倒逼高污染产业转

型或退出，推动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最终实现陆

源污染排放的实质性下降。这一非线性关系揭示了

强制性环境规制的效果受制于企业成本收益权衡与

创新动力的阶段性特征，也为政策设计中需精准把

握“强度阈值”提供了理论依据。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1：强制性环境规制与海

洋陆源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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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强制性环境规制对海洋环境陆源污染的间接影响

人类活动是加剧海洋环境陆源污染的主要因素，

对其进行有效规制可以促进海洋环境可持续发展。

有学者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是影响环境

污染的重要因素［27-28］。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

文综合考虑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对海洋

环境陆源污染的影响，认为强制性环境规制不仅可

以通过直接效应影响陆源污染，还可以通过促进产

业结构升级和推动绿色技术创新间接影响陆源污染。

1.2.1  强制性环境规制通过影响绿色技术创新降低

陆源污染

绿色技术创新通过生产技术和污染治理技术的

共同进步影响环境质量［29］。环境规制作为政府弥

补市场失灵、协调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的政策手

段，其作用主要体现在正向的“创新补偿效应”和

负向的“遵循成本效应”两种机制的博弈之中［30］。

一方面，“创新补偿效应”认为，环境规制可以倒

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即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

上增加企业的污染治理成本，增加污染治理的研发

投入，从而实现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31］。另一方

面，从“遵循成本效应”出发，环境规制增加了企

业的生产成本和治污成本，在企业经营的过程中，

企业资金有限，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研发经费，从

而阻碍技术创新［32］。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2：强制性环境规制可

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的“创新补偿效应”正向间接

减少陆源污染。

1.2.2  强制性环境规制通过影响产业结构调整降低

陆源污染

关于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学

界尚未形成统一定论。“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

国家或者地区的环境规制力度不一，高污染产业可

能会为规避高强度的环境规制而将污染企业转移到

规制力度较弱的地区［33］。“波特假说”认为，适度

的环境规制可以促进企业技术改进，从而引发产业

升级［34］。产业结构优化有助于减少污染排放，实

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3：强制性环境规制可

以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升级间接降低海洋陆源污染。

2 模型设置与数据描述

2.1  模型设计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描述了经济发

展与环境污染之间普遍存在的倒“U”型关系，即环

境污染水平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而上升，但达到一

定的转折点后会随着经济进一步增长而趋于下降［35］。

该假说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适用。故本文基于该

假说构建基准模型 EKC 曲线，表达式如下：

ln lnGDP lnGDP ln , (0,P X Nit it it n it= + + + +α α α α ε ε σ0 1 2
2 2～ )

 （1）

式中：lnPit表示地区i在第 t 年的污染水平；α0 表示常

数项；α1 是一元变量的系数；  lnGDP和 lnGDP 2 分别

表示人均 GDP 产出及其平方项；α2 是二元变量的系

数；X 为控制变量，ε表示随机误差项。基于式（1），

本文借鉴 Song 等［36］的方法构建模型：

lnLBMP lnERS ln ERS lnGDP
                    ln GDP lnX ε ,ε N(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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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lnLBMPit 表示地区 i 在第 t 年的陆源污染水

平；lnERS it 表示地区 i 在第 t 年的环境规制强度；

lnGDP it 表示地区 i在第 t 年的人均 GDP 水平；lnX it

表示地区 i在第 t 年的其他控制变量；vi 为个体固定

效应；ε it 为误差项。

为验证假设 3，本文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研

究环境规制对陆源污染的间接影响关系。若环境规

制能够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间接影响陆源

污染，则将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称为中介变

量。本文根据式（2）来验证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

结构的中介效应，其中 lnGTI 和 lnIS 分别代表沿海

各地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模

型为：

lnIS lnERS ln ERS lnGDP
            ln GDP lnX ε

it it it it= + + + +α α α α
α α v

0 1 2 3

4
2

it n it i it+ + +

2

 （3）

lnGTI lnERS ln ERS lnGDP
              ln GDP lnX ε

it it it it= + + + +

α α v
α α α α

4

0 1 2 3
2

it n it i it+ + +

2

 （4）

lnLBMP lnERS ln ERS lnGDP
                  ln GDP lnIS lnGTI lnX ε

it it it it= + + + +α α α α
α α v

0 1 2 3

4
2

it it it n it i it+ + + + +

2

 （5）

根据以上模型设置，本文所构建的强制性环境

规制对海洋陆源污染的影响机制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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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变量的选取

2.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海洋环境陆源污染。现有

研究中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海洋环境陆源污染。

有的学者用单一的指标来衡量陆源污染，如采用工

业废水排放量［37］、海水水质的面积［38］等反映海洋

环境近岸海洋污染程度。也有学者采用综合指标衡

量陆源污染，例如，采用工业废水中污染物、利用

熵权法构建近岸海洋污染综合指数［39］。虽然研究表

明，近岸海域中约 80％的污染来源于陆源污染，但

是在研究海洋环境陆源污染时，单纯地依靠工业废

水和海水面积的数据太过笼统，并未精准聚焦于海

洋环境陆源污染。故本文选取《中国海洋环境生态

状况公报》中公布的直排海污水中污染物数据进行

分析。该公报指出，化学需氧量、氨氮和总磷是直

排海污染源中的主要污染物。由于公报中只统计了

省级层面的数据，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实证研究

的严谨性，本文运用熵权法，基于化学需氧量、氨

氮、总磷等污染物数据，计算了海洋环境陆源污

染的综合污染指数，并以此作为陆源污染的衡量

指标。

熵权法是一种综合评价方法，可用于确定各评

价指标的权重，进而构建一个综合指标。在构建海

洋陆源污染评价体系时，由于不同指标对总体海洋

陆源污染的贡献不同，需要对各个指标赋予相应权

重。本文使用熵权法对海洋陆源污染指标体系进行

赋权和评价，以保证评价结果更为客观、准确。该

方法的主要步骤如下。

第一步，指标选取。设有 m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n 个评价指标，xij 为第 i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第 j 个评价指标的指标值。

第二步，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将原始数据转

换为无量纲的标准化数据，以消除不同指标间的量

纲影响，转换方法为：

zij = × +
max( ) min( )

x xij j

x x
−

j j

min( )
−

0.999 9 0.000 1 （6）

如果存在负向指标，对其进行逆向化处理，处

理方式为：

zij = × +
max( ) min( )

max( )
x xj j

x x
−

j ij−
0.999 9 0.000 1 （7）

第三步，运用熵权法计算综合评价得分。

第 j 个指标下第 i 个样本所占比重为：

  p i m j nij = = =
∑

z

i

m

=

ij

1
zij

 ( 1, 2, , ; 1, 2, , )… …  （8）

第 j 个指标的信息熵为：

    e p pj ij ij= −
ln

1
m∑ i

m

=1
(ln ) （9）

第 j 个指标的差异系数为：

     g ej j= −1  （10）

差异系数 gi 反映了指标的有效信息量，即指标

的离散程度。

指标权重为：

    wj = ∑
g
n

j=1

j

g j

 （11）

图 1 强制性环境规制对海洋陆源污染的影响效应

Fig.1 The effects of mandator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marine land-based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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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理基于信息熵的概念，指标的变异性越

大，所含信息量越大，相应的权重也越大。

2012—2023 年 11 个沿海地区陆源污染综合指

数情况，如图 2 所示。

2.2.2  核心解释变量

作为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当前关于环境规

制的强度并没有统一的量化标准，现有研究测量环

境规制的强度方法主要有单一指标测量法和综合指

标测量法两种方法［20］。单一指标包括环境污染治

理投资额 ［40］、污染设备运行成本［41］、环境污染治

理投资额与 GDP 或工业产值的比重［42］、环保税［43］

和排污费 ［9］等。综合指标测量法将多个单一指标

赋权构建污染综合指数来反映环境规制强度，其优

势在于排除主观性干扰。例如，采用工业废水排放

量、工业 SO2 排放量、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三个指

标构建环境规制［44］。考虑到环境规制具有多维度

特征，仅采用单一指标易产生误差，因此本文借鉴

Ma 等［39］的方法，选取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 SO2

排放量和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三个指标，构建强制性

环境规制的综合指数。工业三废（废水、SO2、烟

粉尘）排放量作为规制强度的逆向代理变量，符合

“严格规制→减排压力→排放下降”的作用机理。

2012—2023 年 11 个沿海地区的环境规制综合指数

情况，如图 3 所示。

图 2 2012—2023 年沿海地区陆源污染综合指数

Fig.2 Composite index of land-based source pollution in 

coastal provinces and cities，2012—2023

图 3 2012—2023 年沿海地区环境规制综合指数

Fig.3 Composite index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coastal provinces and cities，201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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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控制变量

（1）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 GDP 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指

标，因其有效剔除了人口规模干扰，能客观反映区

域平均经济产出与生产效率，数据可得性高、可比

性强，能直观刻画地区经济繁荣程度，故本文采用

人均 GDP 来衡量某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2）城市化进程

快速城市化通常伴随基础设施的增加、工业规模

的扩张及生活污水排放量的增加，对直排入海的污水

量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而加剧陆源污染。本文采用城

镇人口占年末常住总人口的比重表征城市化进程。

（3）人口规模

人口增长与环境承载力之间的协调一直是人

口、资源与环境领域关注的重点［45］。一般认为

“人口越多污染也就越多”，即人口规模与污染排放

之间呈正相关［46］。本文以各地区年末常住人口总

数的对数（lnPS）衡量人口规模。

（4）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技术创新是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的重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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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可以通过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产品服务效

能和质量来增加企业的价值［47］，降低能源强度，

从而提高环境质量。有学者认为，企业的专利申请

数量能够代表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成本投入，故采

用人均专利授权量来衡量技术进步［48］。考虑到数

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中国沿海各地区的企业专利

申请数量的对数（lnGTI）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指

标，以反映企业在创新方面的投入与活跃程度。

（5）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升级是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途径［49］。

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标志着我国产业结构向绿色方

向转变，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50］。本

文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和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来

衡量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该比值越大，表明该地区

产业服务化程度越高。 

2.3  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我国沿海 11 个地区 2012—2023 年的

公开统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11 个地区包括辽宁、

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

东、广西、海南。鉴于数据可得性，本研究未包含

港澳台地区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

务平台（CNRDS）及《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

报》《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部分缺失的数据由各地区的统计

年鉴补全。此外，为消除异方差并解决量纲不一致

问题，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表 1 为本文海洋环境

陆源污染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表 1 海洋环境陆源污染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Table 1 Descr iptive analysis of variables of land-based sources 

of pollution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变量 样本量 / 个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陆源污染

（lnLBMP）
132 -2.431 1.442 -7.407 -0.038

强制性环境规

制（lnER）
132 -0.287 0.267 -1.190 -0.002

lnER2 132 0.153 0.269 -2.380 -0.004

人均 GDP

（lnGDP）
132 11.202 0.427 10.238 12.156

lnGDP2 132 125.666 9.561 104.822 147.780

城市化水平

（lnUL）
132 4.181 0.183 3.771 4.545

人口规模

（lnPS）
132 8.399 0.768 6.813 9.450

企业绿色技术

创新（lnGTI）
132 10.160 1.558 6.089 12.813

产业结构

（lnIS）
132 0.265 0.380 -0.400 1.168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面板回归结果

3.1.1  面板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 STATA/SE 17.0 软件进行实证研究。

为避免伪回归问题，需要先对所有变量进行平稳性

检验，以获取可靠的回归结果。本文采用的检验方

法为 Levin-Lin-Chu 方法（LLC 检验），判断变量

是否平稳。当 p 值小于 0.05 时，认为变量平稳，否

则认为变量非平稳。检验结果见表 2。

  表 2 面板数据 LLC 检验

Table 2 Panel data LLC test

LLC LnLBMP lnER lnGDP lnUL lnPS lnGTI lnIS

Statistic -6.312*** -10.059*** -1.953** -4.345*** -1.993** -4.717*** -1.909**

p-value 0.000 0.000 0.025 0.000 0.023 0.000 0.028

注：**p ＜ 0.05，***p ＜ 0.01。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多数变量均在 0.01 的显著

性水平下通过了平稳性检验，所有变量均在 0.05 的

显著性水平下表现平稳，因此可以认为本文所使用

的变量具有平稳性。

3.1.2  面板协整检验

根据上述平稳性检验，本文又使用了 Pedroni



徐菊，等：强制性环境规制对海洋陆源污染的非线性影响及机制研究 129第 2 期

面板协整检验来判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进而判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将所

有变量全部纳入 Pedroni 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3 所

示。Pedroni 统计量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

“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由此可见，变量之

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表 3 面板协整检验

Table 3 Panel cointegration test

检验方法 统计量 p-value 结论

Modifi ed Phillips-Perron t 5.357 5*** 0.000 0 yes

Phillips-Perron t -23.994 3*** 0.000 0 yes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 -14.415 0*** 0.000 0 yes

注：*p ＜ 0.1，**p ＜ 0.05，***p ＜ 0.01。

3.1.3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参照基准模型（2），定量评估了强制性环

境规制与海洋环境陆源污染之间的关系。为验证解

释变量与海洋环境陆源污染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

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并通

过 Hausman 检验确定固定效应模型更适用于本文。

实证结果（表 4）显示，无论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

机效应模型下，环境规制对数的一次项（lnER）和

二次项（lnER2）系数均通过了 0.01 的显著性水平检

验，且均为负值，表明环境规制对陆源污染的影响

呈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图 4）。当环境规

制对数（lnER）值为 -0.607（即 ER=0.544）时，达

到倒“U”型曲线的顶点。当环境规制对数（lnER）

值大于 -0.607（即 ER ＞ 0.544）时，边际效应为

负且绝对值递增，表明规制降污效果显著增强，企

业不得不采用清洁技术或退出市场，形成“优胜劣

汰”机制。当环境规制对数（lnER）值小于 -0.607

（即 ER ＜ 0.544）时，边际效应转为正，表明环境

规制加剧污染，规制可能因成本过高或技术滞后导

致效果有限甚至适得其反（如部分企业选择偷排），

但实际上仅少数观测值位于此低值区，缺乏代表

性，本文将利用门槛回归模型进行进一步检验。基

准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 1。因此，短期内应避免在

低强度区间过度依赖环境规制，需配套技术补贴或

税收优惠以降低企业转型成本。长期应持续将规制

强度提升至阈值（0.544）以上（环境规制对数值大

于 -0.607），以获取持续加速的污染减排收益。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4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固定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

lnER
-5.295*** -6.629***

（1.307） （1.521）

lnER2
-4.362*** -5.219***

（0.984） （1.167）

lnGDP
-17.88* 0.064 0

（9.877） （11.32）

lnGDP2
0.715* 0.016 0

（0.427） （0.493）

lnUL
-0.767 1.743

（2.018） （1.970）

lnPS
24.08*** 0.973

（3.469） （0.764）

lnGTI
-0.784** -0.842**

（0.395） （0.391）

lnIS
-1.017** -0.954*

（0.474） （0.526）

常数项
-83.58 -12.91

（54.06） （62.56）

模型 FE RE

样本量 132 132

地区数量 11 11

R-squared 0.596 0.434 8

注：*p ＜ 0.1，**p ＜ 0.05，***p ＜ 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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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环境规制和海洋陆源污染之间的倒“U”型关系 

Fig.4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marine land-based sources of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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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强度与海洋陆源污染排放之间呈现显

著的倒“U”型关系，这源于环境规制动态作用下

企业成本—收益计算与行为响应的非线性变化，并

因海洋污染的特性而进一步强化。在环境规制强度

较低的初始阶段（倒“U”型曲线左侧上升段），规

制提升往往难以有效遏制污染，甚至可能在短期内

加剧排放。其核心机制在于，较低的合规成本（如

排污费、罚款）不足以抵消污染治理所需的投入，

企业更倾向于采取逃避监管（如偷排、数据造假）

或进行象征性、低效的末端治理。同时，薄弱的执

法能力进一步削弱了规制的威慑力，导致企业感知

到的违规风险低。此时，加强规制可能刺激更隐蔽

的逃避行为或仅诱发成本高昂却效率有限的末端技

术升级，形成“成本挤压效应”，导致污染下降缓

慢甚至不降反升。然而，当环境规制强度持续提升

并跨越一个关键临界点（倒“U”型曲线拐点）后，

便进入高强度阶段（倒“U”型曲线右侧下降段），

规制效应发生根本性转变。此时，严格的排放标

准、显著提高的违规成本（高额罚款、关停风险）

以及伴随的强有力执法，使得企业预期的违规总成

本超过进行实质性减排（如采用高效末端技术或清

洁生产）的合规成本。这触发了“创新补偿效应”

（波特假说）：企业有强烈动机投资于清洁技术创新

与工艺改进，从源头预防污染，不仅能够降低长期

合规成本，甚至可能提升竞争力。同时，高强度规

制加速了高污染、低效率企业的市场退出，推动产

业结构向绿色化转型。海洋陆源污染源的分散性、

污染的累积性与跨界性，使得在低规制阶段监测执

法尤为困难，逃避行为更易发生；而污染对海洋生

态系统的阈值效应则凸显了跨越规制临界点的紧迫

性。因此，倒“U”型关系深刻揭示了环境规制有

效性的动态门槛：只有规制强度与执法能力协同跨

越临界值，才能从“成本挤压”转向“创新驱动”，

实现海洋陆源污染的有效削减。

为了验证核心解释变量是否稳健以及提高检验

的稳健性，本文通过逐级增加控制变量的方式进行

固定效应回归分析。实证结果如表 5 所示，其中列

（1）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2）至列

（6）为逐级增加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1）中，

环境规制对数值（lnER）的一次项系数和二次项系

数均为负，二者都在 1％水平上显著。依次加入控

制变量后，结果均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均通过 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环境规制与海洋环境陆

源污染具有倒“U”型关系，再次验证了假设 1。 

表 5 逐级回归结果

Table 5 Level-by-level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1） （2） （3） （4） （5） （6）

lnER
-9.515*** -8.550*** -8.529*** -6.983*** -6.425*** -5.295***

（1.246） （1.328） （1.388） （1.188） （1.215） （1.307）

lnER2

-6.827*** -6.337*** -6.330*** -5.369*** -5.030*** -4.362***

（1.072） （1.094） （1.105） （0.939） （0.948） （0.984）

lnGDP
-7.058 -6.782 -22.36** -21.33** -17.88*

（10.33） （11.57） （9.982） （9.897） （9.877）

lnGDP2
0.280 0.269 0.869** 0.851** 0.715*

（0.457） （0.505） （0.433） （0.429） （0.427）

lnUL
-0.108 -3.476* -1.672 -0.767

（2.017） （1.763） （2.004） （2.018）

lnPS
24.85*** 24.66*** 24.08***

（3.547） （3.513） （3.469）

lnGTI
-0.733* -0.784**

（0.401） （0.395）

lnIS
-1.017**

（0.474）

常数项

-4.117*** 39.96 38.76 -56.55 -64.16 -83.58

（0.220） （58.37） （62.79） （54.52） （54.13） （54.06）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p ＜ 0.1，**p ＜ 0.05，***p ＜ 0.01。

3.2  稳健性分析

为确保回归结果能够准确反映强制性环境规制

对海洋环境陆源污染的影响，本研究采用以下 3 种

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6。

3.2.1 替换被解释变量

由于当前关于陆源污染的评价指标尚未形成统

一标准，本文参考何林涛等［37］，将工业废水排放

量直接作为陆源污染的指标进行回归，结果［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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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1）］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水平未发生

改变，系数大小及符号保持稳定，说明上述结论具

有稳健性。

3.2.2 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 1 期

考虑到环境规制影响的滞后特征，本文将核心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 6 列

（2）］表明，环境规制与海洋环境陆源污染具有倒

“U”型关系，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3.2.3 剔除直辖市样本

为剔除行政因素对基准回归结果的干扰，本文

将沿海省级行政区中的上海和天津两个直辖市从全

样本中剔除后进行检验，结果［表 6 列（3）］显示，

剔除直辖市样本后，双向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与全

样本的回归结果大体一致，说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

是稳健的。

 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6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变量 （1） （2） （3）

lnER
-4.594*** -6.374***

（0.487） （1.284）

lnER2
-2.743*** -4.918***

（0.366） （0.951）

lnER（t-1）

-7.982***

（1.487）

lnER（t-1）
2

-5.810***

（0.366） （1.128）

lnGDP
-19.49*** -5.339 -16.02

（3.677） （12.47） （11.44）

lnGDP2
0.813*** 0.257 0.585

（0.159） （0.542） （0.506）

lnUL
-0.404 3.073 0.894

（0.751） （2.054） （2.343）

lnPS
1.619 1.028 22.07***

（1.291） （0.865） （3.729）

lnGTI
1.000*** -0.913** -0.624

（0.147） （0.423） （0.393）

变量 （1） （2） （3）

lnIS
-0.395** -1.116** -0.233

（0.177） （0.545） （0.659）

常数项
104.3*** 11.69 -84.60

（20.12） （69.53） （70.62）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p ＜ 0.1，**p ＜ 0.05，***p ＜ 0.01。

3.3  内生性检验

强制性环境规制与海洋环境陆源污染之间可能

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即存在内生性问题，该问题

会导致回归结果出现误差。因此，为保证基准回归

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参考 Ma 等［39］的研究，将滞

后一期、二期的环境规制作为工具变量，采用工具

变量回归方法进行内生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7 所

示。结果显示，环境规制的一次项系数和二次项系

数均显著为负且通过了 0.05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

明环境规制与陆源污染具有显著的倒“U”型关系，

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表 7 内生性检验

Table 7 Endogeneity test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Z 值 p-value 

lnER -11.553*** 4.273 -2.88 0.010

lnER2 -10.264** 3.574 -2.85 0.013

lnGDP 5.703 22.370 1.23 0.218

lnGDP2 -0.266 0.957 -1.17 0.243

lnUL -4.349** 2.248 -1.77 0.050

lnPS -1.351 0.886 0.88 0.251

lnGTI 0.453 0.583 -2.08 0.541

lnIS 1.075 2.304 2.1 0.229

常数项 -10.122 134.901 -1.11 0.931

注：*p ＜ 0.1，**p ＜ 0.05，***p ＜ 0.01。

3.4  门槛效应检验

前文的基准回归验证了强制性环境规制和陆源

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在环境规制水平

较低时，其不能降低陆源污染；在环境规制较高

时，能够显著降低陆源污染。这表明环境规制对陆

续 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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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污染的影响存在一个门槛值，因此本文进一步采

用门槛回归模型进行验证。先对模型的门槛效应进

行检验，以强制性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依次在存

在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的原假设下，对

模型进行估计，得到 F 统计量并采用 bootstrap 方

法得出 p 值。结果如表 8 所示，单一门槛效应在 5％

水平下显著，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均未通过显著性

检验。因此，下文将基于单一门槛效应模型进行

分析。

 表 8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8 Threshold eff ect test results

模型 F 统计量 p-value 1％临界值 5％临界值 10％临界值

单一门槛 31.62** 0.027 21.204 25.670 35.285

双重门槛 11.25 0.437 25.592 32.563 44.135

三重门槛 8.20 0.580 23.793 29.781 43.640

注：*p ＜ 0.1，**p ＜ 0.05，***p ＜ 0.01，p 值和临界值均采用 bootstrap

方法反复抽样 300 次得到的结果。

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具体估计结果如表 9 所示。当

环境规制对数值低于 -0.763 6 时（对应实际环境规

制为 0.466），其对应的系数为 -0.460，但 p ＞ 0.05，

说明在此区间内环境规制对海洋陆源污染没有显著

影响。这一现象恰与理论预期相符，主要归因于低

规制强度下的“监管失灵”与“企业机会主义行

为”：在此区间内，环境规制因执法资源投入不足、

检查频率低及违规处罚力度过轻，导致其实际威慑

力有限；对于企业而言，遵守规制所产生的合规成

本可能仍高于逃避监管的预期成本，这驱使企业倾

向于采取消极应对策略而非实质性治污投资，致使

规制压力无法有效传导至生产决策，从而在宏观上

表现为统计效应不显著。这深刻揭示了若强制性规

制的强度未能跨越使逃避行为变得“不经济”的关

键门槛，其政策效力将大打折扣。当环境规制对数

值超过 -0.763 6 时，环境规制对海洋陆源污染的影

响系数为 -3.082，且在 0.01 的水平下显著，表明

环境规制在超过门槛值 -0.763 6 后，能够有效降低

污染，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的结果。

 表 9 单门槛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Table 9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single-threshold eff ects model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t 统计量 p-value 

lnGDP -22.641** 9.773 -2.32 0.022

lnGDP2 0.872** 0.420 2.08 0.040

lnPS 27.158*** 3.212 8.46 0.000

lnUL -3.908** 1.938 -2.02 0.046

lnGTI -0.186 0.474 -0.39 0.696

lnIS -0.179 0.377 -0.48 0.635

lnER ＜ -0.764 -0.460 0.465 -1.08 0.281

lnER ≥ -0.764 -3.082*** 0.737 -4.67 0.000

常数项 -69.293 54.107 -1.28 0.203

注：*p ＜ 0.1，**p ＜ 0.05，***p ＜ 0.01。

面板数据门槛回归分析完成后，需对估计结果

中的门槛值进行统计显著性验证。图 5 为似然比分

布曲线，直观展示了检验过程，其中纵轴为 LR 检验

统计量，横轴对应门槛变量取值，水平虚线为 LR 统

计量的临界值，曲线最低点为门槛值的 LR 值。当似

然比曲线的最低点（对应估计门槛值 -0.764）低于

LR 统计量临界值时，可判定该门槛值为真实值。通

过图 5 可知，曲线最低点低于 LR 统计量临界值，证

实了模型参数结构突变的真实性。这一检验过程有

效排除了虚假门槛效应的可能性，为前文的经济解

释提供了可靠的计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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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门槛估计的似然比函数

Fig.5 Likelihood ratio function for threshold est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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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机制分析

为验证假设 2 和假设 3，本文根据前述模型（3）

至模型（5）进行实证回归，验证绿色技术创新和

产业结构的中介作用。回归结果见表 10，列（1）

中，绿色技术创新为被解释变量，其中环境规制的

一次项和二次项均通过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为

正值，表明强制性环境规制能够显著影响企业进行

绿色技术创新。列（2）中产业结构作为被解释变

量，强制性环境规制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均通过 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为正值，表明强制性环境规

制能够持续影响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在列（3）

中，将陆源污染作为被解释变量，引入绿色技术创

新和产业结构，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和绿色技术创新

对海洋环境陆源污染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根据回

归结果可知，强制性环境规制不仅可以直接降低陆

源污染，还会通过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

构间接降低陆源污染，验证了假设 2 和假设 3。此

外，人口规模（lnPS）对海洋陆源污染的回归系数

显著为正，这一实证结果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在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向沿海地区的持续集聚通

过规模效应直接加剧了海洋环境压力—城市人口

扩张不仅带来了生活污水、垃圾等污染物排放的绝

对量增长，还驱动了满足居民需求的建筑业、密集

农业及城市消费型产业的发展，共同构成了陆源污

染的基础性负荷。这表明，单纯依靠针对工业点的

强制性规制难以完全遏制污染趋势，必须将城市化

衍生的生活源污染纳入综合治理体系，通过加强城

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与规划，实现从“末端治理”

向“源头减量”与“过程控制”的转变，从而在人

口集聚的发展背景下有效缓解对海洋环境的冲击。

表  10 机制分析回归结果

Table 10 Mechanistic analysis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1） （2） （3）

lnGTI
-0.051 -0.784**

（0.078） （0.395）

lnIS
-0.074 -1.017**

（0.112） （0.474）

变量 （1） （2） （3）

lnER
0.840*** 1.112*** -5.295***

（0.300） （0.236） （1.307）

lnER2

0.508** 0.657*** -4.362***

（0.228） （0.184） （0.984）

lnGDP
1.649 3.388* -17.88*

（2.336） （1.924） （9.877）

lnGDP2

-0.034 -0.134 0.715*

（0.101） （0.083） （0.427）

lnUL
2.519*** 0.890** -0.767

（0.416） （0.390） （2.018）

lnPS
-0.309 -0.562 24.08***

（0.822） （0.683） （3.469）

常数项

-11.75 -19.10* -1.017**

（12.77） （10.52） （0.474）

样本量 132 132 132

省市数量 11 11 11

R-squared 0.855 0.654 0.596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p ＜ 0.1，**p ＜ 0.05，***p ＜ 0.01。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 2012—2023 年中国沿海各地区的面

板数据，探讨强制性环境规制对海洋陆源污染的影

响，并以强制性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评估了环境规

制对陆源污染的门槛效应，进而研究了绿色技术创

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对陆源污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

现：第一，强制性环境规制与海洋陆源污染之间存

在倒“U”型关系；第二，强制性环境规制对陆源

污染的影响具有单门槛效应，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

达到一定水平后，其对海洋陆源污染的治理才有显

著作用；第三，强制性环境规制不仅可以直接影响

陆源污染，还会通过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

创新间接降低陆源污染。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

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适当增加环境规制强度。本文根据实证

续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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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强制性环境规制对海洋环境陆源污染具

有非线性影响关系。根据门槛回归结果，环境规制

达到一定强度后会降低陆源污染，因此为了进一步

提高海洋环境陆源污染的治理水平，应适当加大环

境规制的力度。政策制定应实施分级分类的精准治

理：对于规制强度低于门槛值的地区，政策核心在

于“补齐短板”，通过强化执法队伍建设、提升监

测频次和加大行政处罚力度，确保强制性环境规制

的底线约束真正有效；对于已跨越门槛的地区，重

点应转向“激励创新”，积极引入“绿色信贷”“环

保税收优惠”等市场化手段作为柔性补充。例如，

对积极进行绿色技术改造的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

款，或对研发支出实行所得税加计扣除，从而形

成“强制性强监管”与“市场化软激励”相结合的

政策组合，在有效遏制污染的同时降低企业合规成

本，激发内生绿色转型动力。

第二，强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

整。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作为间接影响因素，

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影响绿色技术创新

和产业结构降低污染，但单一的治污措施并不能很

好地解决海洋环境陆源污染问题。需要构建多元的

陆源污染治理措施，不仅需要动态调整环境规制的

强度，还需要助推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从源头

上解决污染排放问题。应促进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升

级，减少重污染企业的数量。此外，在加强环境规

制的同时，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绿色信贷、税收减

免等政策，降低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成本，确保技

术创新的可持续性。

第三，强化区域协同治理，建立海洋环境污染

协同立法领导机制。加强区域协同治理对陆源污染

的防治至关重要。由于中国沿海 11 个地区在产业

结构、绿色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等

方面存在巨大差距，“一刀切”的环境规制标准会

适得其反，应根据地区异质性特征，逐步调整污染

排放标准，综合评估沿岸各地区的排污水平，针对

不同区域实行分级分类排污标准。此外，海洋环境

陆源污染导致近岸海域的水质下降，海洋污染的整

体性和沿岸行政区域分割的矛盾，增加了陆源污染

的治理难度，实现海洋环境陆源污染治理需要完善

区域协同立法，细化区域治理协同目标。为避免污

染转移，应加强区域间环境规制的协调，构建跨行

政区域的污染治理联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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